乌财发〔2025〕113号
乌审旗财政局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）

关于统计闲置资产的通知
旗属各国有企业：

为精准掌握我旗国有企业闲置资产信息，优化国有资产配置，提升国企管理效能，防控国有资产流失风险，决定开展国有企业闲置资产统计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统计范围：旗属各国有企业及子公司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闲置资产，主要包括房屋、建筑物、土地、车辆等价值较高的可变现、可市场化处置具有收益的资产进行统计。
统计要求：务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得瞒报、虚报、漏报、迟报，保证统计结果真实可靠。
上报时间：各一级企业于2025年11月25日前，将本级及下属公司《全旗国有企业闲置国有资产统计表》审核汇总，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送至旗财政局105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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